
残疾人是社会特殊困难

群体 ， 需要全社会格外关

心、 关注。 人民法院是保障

残疾人合法权益、 发展残疾

人事业的重要力量 。 近年

来， 各级法院高度重视残疾

人权益保障事业， 积极回应

残疾人司法需求， 关注涉残

疾人案件审判工作， 维护残

疾人经济、 社会、 文化、 生

活等平等权利。 不断提升为

残疾人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

能力水平， 促进全社会营造

理解、 尊重、 关心、 帮助残

疾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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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配偶需履行监护义务
法院积极回应残疾人司法需求， 依法保障残疾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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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配偶不履行监护义务

法院依法变更监护人

陈某甲早年患精神分裂症并被认定为四

级精神残疾， 在母亲李某照顾下按时服药，

生活自理能力尚可。 后陈某甲与谢某登记结

婚并签订婚前协议约定： 谢某完全知晓陈某

甲的行为和发病可能， 自愿建立婚姻关系并

承诺无论出现任何情况， 均认真履行夫妻义

务， 不离不弃。 两人婚后生活期间， 谢某未

督促陈某甲规范服药， 致其病情加重， 多次

入院治疗， 后陈某甲被认定为二级精神残

疾。 但谢某仍未督促陈某甲规范服药， 并疏

于照顾， 致其衣不蔽体， 经常在外四处流

浪。 2021 年起， 谢某将陈某甲锁在房屋内

吃喝拉撒， 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陈某甲的胞

妹陈某乙及村委会等知悉情况后要求谢某送

陈某甲就医， 但均被拒绝。 陈某乙向公安机

关报案后， 陈某甲被送医救治。 2022 年 7

月， 经司法鉴定， 陈某甲患精神分裂症， 无

民事行为能力。 陈某乙遂向法院请求撤销谢

某监护人资格。

法院经审理认为， 陈某甲为精神残疾人

士， 谢某作为其配偶担任监护人时， 应保护

其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

妥善照顾其饮食起居、 按时督促规范服药、

及时送医。 但谢某疏于照料陈某甲， 将其

锁在家中， 恶劣的生活环境致陈某甲病情

日益严重， 生活不能自理。 在当地公安局

对谢某以涉嫌虐待立案侦查后， 陈某甲才

得以就医。 《民法典》 第三十六条规定，

监护人如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

的行为或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

处于危困状态， 人民法院可根据有关个人

或组织的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并按

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

人。 从陈某乙本人的主观态度及其家庭、

工作情况来看， 陈某乙担任监护人最有利

于陈某甲今后的生活。 法院遂判决撤销被

申请人谢某的监护人资格， 指定申请人陈某

乙为陈某甲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精神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较弱， 婚姻生

活中需要配偶更加悉心的监护。 本案中， 原

监护人谢某在明知陈某甲精神状况情况下，

仍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陈某甲身心健康的

行为， 从精神及肉体上对陈某甲进行折磨、

囚禁、 虐待， 陈某甲的胞妹陈某乙依法有权

申请撤销谢某的监护资格。 法院为更好地维

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考虑到改善陈某甲

生存现状的迫切需要， 启动绿色通道， 快立

案、 快鉴定、 快审理、 快判决， 及时撤销了

谢某的监护人资格， 同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为陈某甲指定监护人， 有效维护

了精神残疾人的生存权、 人格权等法定权

利。

案例 2

无障碍通道不达标

残疾业主拒绝收房

钱某与某小区开发商订立购房合同时，

明确约定交房条件包括“满足使用功能要

求”， 且交房前物业费由某房地产有限公司

承担， 交房后物业费由钱某承担。 钱某系残

疾人， 需借助轮椅出行， 其购买住宅所在楼

栋单元门口仅设计四级台阶通行， 无法满足

轮椅出行需求。 后开发商改造台阶为斜坡，

但坡度较陡仍未达到无障碍设施的相关标

准， 故钱某以不符合购房合同中约定的“满

足使用功能要求” 为由未收房并拒绝缴纳物

业费。 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

钱某支付物业费。

法院受理本案后， 承办法官主动到小区

进行现场勘验， 发现单元大门虽经改造成为

斜坡， 但坡度较陡， 仍无法满足轮椅通行需

求。 该坡道周围有足够空间将其延长以符合

相关标准， 仅对大厅美观有所影响。 据此，

法院认为经开发商简易改造后的无障碍通道

未达到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

2012） 轮椅坡道 1： 16 的标准， 判决驳回物

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住宅建筑规范》 与 《无障碍设计规范》

明确规定住宅建设应符合无障碍设计原则，

且就无障碍设计的范围与标准进行了详细

规定， 目的在于保障残疾人业主出行便利

和平等、 充分、 全面参与社会生活。 虽然

案涉房屋经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并向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符合一般条件下

的交付标准， 但满足一般业主的功能设计

无法满足需要借助轮椅出行的残疾人业主

的需求。 开发商改造无障碍坡道时忽略残

疾人业主的基本出行需求， 导致无障碍坡

道无法实际有效使用。 钱某未收房是因为

开发商未尽到合同义务， 故相关物业费不

应由其承担。 本案中， 法院主动到现场调

研走访， 查清事实后支持了钱某的抗辩，

保障残疾人获得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供给，

切实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

案例 3

是否具备劳动能力

不能只看残疾证明

周某为智力二级残疾人士， 自 2016 年

起在某农产品公司从事搬运工作， 并在公司

吃住， 公司以每月向周某的哥哥支付报酬， 按

年结算。 2019 年 3 月， 某农产品公司为周某

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 保单上显示周某的人

员类别为其他工作人员， 保险期间为一年。

2021 年 2 月 3 日， 周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确认双方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至 2021 年 2 月 3 日存在劳动关

系。 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周某为智力

二级残疾， 不具有劳动能力为由， 裁决驳回周

某的仲裁请求。 周某不服该仲裁裁决， 向法院

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 周某身体素质较好， 在某

农产品公司居住期间， 其日常生活护理都是自

己完成， 并无专人照料， 每天自己外出吃早

餐， 且能自己搭车回家。 周某在法庭上能回答

审判员部分的提问， 能听懂他人的指令。 以上

事实表明， 周某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 能与他

人进行交流并参加简单的社会劳动， 实际具有

劳动能力。 本案中， 周某接受公司的安排从事

搬运工作， 公司向周某发放工资并为其购买意

外伤害保险， 具备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实质要

件。 法院据此判决确认周某与某农产品公司于

2016年 11月 9日至 2021年 2月 3日间存在劳

动关系。 某农产品公司上诉后， 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

【典型意义】

法院有责任通过审判做好残疾人平等劳动

就业方面的保障、 引导工作。 本案中， 根据残

疾证记载的残疾等级标准， 周某本应不具备劳

动能力。 但法院通过庭审查明， 周某的实际情

况与残疾证记载不符， 所以并未简单地以残疾

证记载为据裁判， 而是依据客观事实认定其为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本案的裁判对司法保护残

疾人平等劳动就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同时也引

导全社会加强对此类残疾人劳动权益的关注。

案例4

老板去世企业缺钱

拖欠工资如何执行

当地人社局查明某造纸厂拖欠周某某等

18 名残疾农民工工资共计 432773 元， 于 2022

年 1月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责

令造纸厂支付周某某等 18名残疾农民工工资。

决定书送达后， 造纸厂在法定期限内已支付部

分工资 12 万元， 剩余款项未予履行。 人社局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

准予执行， 随后立案进入执行程序。

本案执行期间， 造纸厂负责人王某某因病

去世， 企业经营受多方因素影响陷入困境。 王

某某之子王某清接手公司后， 面对接踵而来的

要债人员， 压力之下抵触情绪较大。 针对拖欠

残疾农民工工资一事， 王某清表示目前公司账

上没钱， 无法履行。 而本案 18 名农民工均为

残疾人， 收入不稳定， 家庭经济困难。 执行干

警迅速行动， 通过全方位网络查询及线下走访

调查， 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考虑到被

执行人企业的实际状况， 若贸然采取强制措施

不仅不利于公司继续经营发展和履行支付残疾

农民工工资的义务， 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

盾。 面对执行两难的困境， 执行干警一方面安

抚农民工的情绪， 另一方面评估执行行为有可

能对企业造成的经济影响。 首先查封了被执行

人部分闲置房屋， 确保农民工的债权安全， 随

后组织双方进行执行和解， 并充分对王某清释

法明理。 此后， 王某清动员亲戚朋友筹集资金

24 万元用于支付部分工人工资， 并运来部分

生活物资抵债。 最终本案双方达成了“以物抵

债” 的共识并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

面对两难的执行困境， 法院执行干警既

顾及到残疾农民工的生活艰辛， 极力维护其

合法权益， 又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把

刚性的法律和柔情的执法结合在一起， 合情

合理地平衡各方利益， 使双方的正当权益获

得保障。 实事映初心， 执行暖民心， 法院执

行干警切实将司法为民理念体现在本案执行

结果中， 实现了双方共赢， 取得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

着重要意义。

案例 5

性侵精神残疾妇女

法院依法严惩罪犯

杨某在闲逛时， 被李某某以收徒弟为由骗

至其经营的理发店内。 李某某在为杨某洗头过

程中抚摸其胸部， 随后对杨某实施了奸淫行

为。 后经司法鉴定， 受害妇女杨某患精神发育

迟滞 （伴精神障碍）， 无性防卫能力。

法院一审以被告人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 李某某明知

杨某精神发育迟滞， 属无性防卫能力妇女， 仍

与其发生性行为， 无论受害人杨某是否同意，

有无反抗， 均属违背妇女意愿， 构成强奸罪。

遂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智力残疾人普遍存在认知、 情感和行为障

碍， 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受到较大影响， 现

实生活中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智力残疾人处于监

护虚位状态等情况， 伺机实施侵犯其人身权的

犯罪行为。 智力残疾妇女往往无性自我防卫能

力， 其性权益更容易受到犯罪侵害。 对残疾人

的人身权益， 尤其是智力残疾妇女的性权益更

应该严格保护。 依法严惩侵害残疾人权益的犯

罪行为， 切实保护残疾人的人身安全， 是人民

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